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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利与权利之间 
——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任付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 

所有批评都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过失，即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这种功利主义可 

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而这也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 

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 

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所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 

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 

法令人信服。 

关键词：诺齐克；个人分立性；功利；权利；边界约束；道德权利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021−06 

纵观当代政治哲学，从边沁开始，一直到二十世 

纪上半叶，功利主义在西方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功 

利主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 

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前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二十世 

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 

功利主义政治学却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并逐渐 

丧失了其支配地位。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不仅来自 

新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德沃金，还来自保守的自 

由主义者诺齐克、哈耶克，来自社群主义者迈金太尔、 

查尔斯·泰勒。一时间，功利主义成为“全民公敌” 。 

批评者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 

首要美德” ，而功利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功利最大化， 这 

种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正义的要求相冲突，它无法为 

社会正义原则提供有效的支持，即很难在功利最大化 

的基础上满足社会正义原则的要求。而且，这种批评 

是基于一种系统性的考虑，即功利主义从整体上来看 

无法容纳一种有效的社会正义观念。批评者认为他们 

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系统性理论来代替功利主义，如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对功利主义的集中批判预示着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的主题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 

着一个新旧信念的转换过程：旧信念认为，某种形式 

的功利主义必定能够把握政治道德的核心；而新的信 

念则认为，真理一定不存在于那种把总和或平均的普 

遍福利的最大化作为目的的原则中，而在于一种关于 

基本人权的原则，即保护个人的具体的基本自由和利 

益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为这些权利奠定某种坚实的 

基础，就能够应对那些为人所熟知的批评意见。 

新的信念在给我们启迪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本 

文以分析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著作为出发点，试 

图表明，这种新信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 

人信服。 诺齐克属于政治哲学派别中的保守主义右派， 

他基于人的分立性或独特性的道德重要性建立了一种 

权利理论，而功利主义忽视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诺 

齐克的权利理论，是由尊重个人的分立性这一中心理 

念所支配的。 

一、 关于功利主义的 “忽视人的分立性” 

为了能够对诺齐克的理论加以公正的评判，我们 

有必要清楚理解许多现代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 

对功利主义的批评的准确涵义。他们认为功利主义没 

有确认或抽象出人的分立性，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要求政府实现民众的总和或平均福利的最大 

化。虽然这种对忽略人的分立性的指控可以被视为一 

种康德式原则的观点，即人本身是目的，但它本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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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功利主义的现代批评。伯纳德·威廉姆斯 [1−2] 和约 

翰·罗尔斯 [3] 是这种批评形式的最雄辩的阐释者；而 

且，罗尔斯主张，功利主义并没有认真地在人与人之 

间进行区分，这一主张在他的《正义论》中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对功利主义的诸多批评中，这 

一批评只产生了微弱的影响， 自从 1776年杰里米· 边 

沁向世界宣布，政府以及政府的限度可以根据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而非任何自然权利而获得正当性的证 

明，情况就一直如此：他认为自然权利学说只是“纸 

上谈兵” [4](494) ，而他在  1776 年就以一个简短而粗糙 

的、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回应中首先对此进行了抨 

击 [5] 。 

那么，对功利主义的当代批评，即功利主义忽视 

了个人分立性的道德意义， 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 

我们把它的意义归结为四点，尽管并不是所有做出这 

一批评的哲学家都会表示认同。 

第一，在传统的最大化功利主义的视野下，分立 

的个人并不具有内在的重要性，而只是被放置在某些 

整体中(总和快乐或幸福)而显得重要。就此而论，个 

人就成为了实现最大功利的工具。因此，只要总和功 

利提高了，就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对不同的个人的满足 

度的权衡了。无论一个人多么无辜，他的快乐或幸福 

都要为了他人的更大的快乐或幸福做出牺牲；而且， 

在没有明确的分配原则的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人际替 

换不仅是无限制的功利主义所允许的，而且是它所要 

求的。

第二，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 

的学说，虽然它在一定意义上将人们看作是平等的， 

或具有平等的价值。因为它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人视为 

无价值的存在，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快乐、 

满足或幸福的体验而非个人才是价值的唯一要素。按 

照功利主义的格言， “每个人只能算作一个， 没有人可 

以多于一个” ，在这种意义上， 在对幸福或福利进行计 

算时，不同个人的痛苦或快乐、满足或不满，或者各 

种偏好都应得到同样的权衡， 无论他们的种族、信仰、 

出身等如何的不同，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 

是，由于功利主义并没有直接或内在地关心个人，而 

只是在工具的意义上关切不同人享有的总体福利水 

平，体现在功利主义格言中的对人的平等的尊重和关 

切，在实际对待个人时，为了满足总和福利或者平均 

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可能会认可事实上不平等的形式。 

只要满足了总和福利或平均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少数 

人享有最大幸福而大多数人遭殃的境遇就和幸福被更 

加平均地分配没有什么区别了。 

第三，对功利主义的现代批评认为，从所有分配 

问题中抽离出来，仅仅提高整体快乐或幸福的道德目 

标， 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从权威性上来看都不是自明的。 

快乐的集体总和，或者不同人的总体幸福的平均值， 

本身并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人能体验到的快乐或幸福。 

社会并不是能够体验到其成员苦乐总和的个体；没有 

人能够体验到这种总和。因而，这种功利总和的计算 

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第四，根据这一批评，没有受到明确的分配原则 

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会对两种生活方式进行错误 

的类比。一种方式是，一个审慎的个人合理地规划自 

己的生活；另一种方式是，整个共同体通过政府来合 

理地规划自己的生活。这种类比的错误之处在于：个 

人为了将来的更大快乐的满足而牺牲当前的快乐的满 

足是合理的，即使由于某种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对未 

来的满足会在某种程度上大打折扣。这种牺牲属于审 

慎的最基本要求，而且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它的 

确也是实践理性的典范，任何形式的储蓄(金钱、权力 

等)都是这种合理性形式的例子。 最大化功利主义与个 

人的审慎形成了具有误导性的类比，它不仅将一个人 

的快乐视为可以被他(她)自身的更大的快乐替换，而 

且也将一个人的快乐或幸福视为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之 

下进行替换，而且无需受到其他更大的快乐或幸福的 

限制。因此，在许多方面，它没有赋予个人之间的区 

分以区分一个人以前的快乐和将来的快乐之间的时间 

间隔的那种重要性，似乎把个人看做了一个连续整体 

的一部分。 

二、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不加限制的功利主义的 

最大的过失是，它忽视了前面提到的人的分立性的道 

德重要性，这种批评是深刻的、具有穿透力的。这种 

批评认为，根据最大程度欲求或偏好的满足以及最低 

程度的欲求或偏好受挫来重申功利主义，要比边沁的 

快乐平衡这种心理学的表述更优；而且它还认为，最 

大化的对象应该是平均福利而不是福利最大化。 但是， 

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 

平等的尝试，以及一个人的损失可以由另一个人的收 

益而得到补偿的论证缺乏公信度；所有这些都失去了 

公信度，似乎所有最大化功利主义的首恶在于忽视了 

人的分立性。这就是罗伯特·诺齐克的那本颇具影响 

的著作《国家、无政府和乌托邦》中阐发的具有强烈 

反功利主义色彩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 

石。对于诺齐克而言，一系列严格限制的几乎绝对的 

个人权利构成了政治道德的基石。对他来说，这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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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表达了个人的不可侵犯性” [5](32) 并“反映了我们 

分立存在的事实” [6](33) 。这些权利包括：每个个人， 

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同样的权利，他就有权不被杀害 

或攻击，免于所有强制或对自由的限制，并有权不让 

合法获得、占有和使用财产受到限制。他也拥有次一 

级的权利，即他有权惩罚并要求补偿对他的权利构成 

的侵害，并针对这种侵害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加以维 

护。他的积极权利乃是通过制造、发现物品以及从他 

人那里转移或继承物品的方式获得财产，而且他也有 

权实行这种转移并缔结具有约束力的契约。 

诺齐克直接提出的道德观点仅仅包含着权利，除 

了避免他所认为的灾难而设定的可能的道德许可之 

外，别无他物。根据这种观点，道德恶行只有一种形 

式：侵犯权利，这就对权利持有者构成了犯罪；对于 

道德而言，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如 

何运转，在这一体系下的个人如何生存，以及这一体 

系没有满足哪些需要或者它会产生何种不幸和不平 

等，只要权利没有被侵犯，它就是合理的。在这一理 

论框架中，填充道德观并表达了个人的不可侵犯性的 

基本权利为数不多，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唯一合法 

的国家乃是，个人将他们的权利转让给它，它有权惩 

罚或要求他人提供赔偿，而且国家不可以超出守夜人 

的职能，它只能够运用转让的权利去保护个人免于暴 

力、欺诈、偷盗和违约的行为的侵害。尤其重要的是， 

国家不可以为了救济其他公民的需要或苦难而增加某 

些公民财富和收入的负担， 或对他们的自由进行限制， 

不论这种需要或苦难有多么严重。因此，国家只能征 

税， 用以维持国防和实现守夜国家职能所必需的警察、 

法庭和武装力量。无论是用于多么紧急的需要，还是 

用于诸如公共教育这类普遍福利建设，对收入和收益 

征税用于救济贫困或匮乏，从道德上来看都是站不住 

脚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劳动” [5](169) ， 

或者说使得征收税金的政府变成了被征税人的“部分 

所有者” [6](172) 。 

可见，诺齐克的权利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它立足于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和不可侵犯性，禁止国家 

对个人的权利的随意侵犯；它延续了对财产权传统的 

尊重，对于财产权处于核心地位的正义概念的尊重， 

尊重了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它无视弱势群体 

和社会最不利者的权利和尊严，默认了社会不公平状 

态的存在，是一种保守性的理论，只能面对社会贫富 

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而无动于衷，缺乏基本的人文关 

怀。这与功利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功利主义从 

其诞生之日起就特别关注穷人的痛苦，创始人杰里 

米· 边沁以提出最早的福利项目而著名。 后来， 威廉· 汤 

普森使用功利主义前提详细考察了“许多人贫困，少 

数人集中了过多的财富的让人担忧的趋势” [7](xvii) 。约 

翰·斯图亚特·穆勒是鼓吹用政府项目救济穷人的著 

名支持者。哲学思想深受穆勒影响的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宣称，结束贫困的前景是经济学“主要和最高利 

益” [8](6) 的东西。功利主义这种对行为后果的关注具有 

重要的意义， “后果性考虑可以赋予实现或侵犯个人自 

由权很大的重要性(甚至可以给它特别的优待)，而同 

时不忽略其他的因素，包括特定的程序对人们实际享 

有的实质自由的实际影响。 ” [9](56) 功利主义主张与个人 

拥有绝对权利的思想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强调 

个人的绝对重要性、强调个人自由而不是幸福，与功 

利主义强调把幸福推广到大多数人的主张是格格不入 

的。边沁是非常著名的“自然权利”的怀疑论者，他 

不明白为什么个人幸福应该超过许多人的更大幸 

福 [4](494) 。对于功利主义的多数支持者来说，功利主义 

的真正动力在于它全面描述了我们不同的美德和规 

范，以至于不再毫不怀疑地尊重其他美德，不再需要 

信奉其他的伦理原则。行为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斯马特 

就将濒临危亡的伦理原则和康德主义描述为“准则崇 

拜” [10](316) 。在功利主义看来，我们只需要问美德或规 

范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美德或者规范是有利于更大的 

人类幸福，还是让痛苦长久存在？”如果我们发现这 

种美德和规范使得痛苦长久存在，我们就应该马上修 

改或抛弃它。 “按照这种功利主义观点， 非正义表现为， 

与有可能达到的水平相比，效用总量的损失。按这种 

观点，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就是，该社会中人们的幸福 

总合起来看，其程度显著地低于应该达到的水 

平” [9](50) 。对于财产权传统的尊重，对于财产权处于 

核心的正义概念的尊重，是功利主义者想用来接受检 

验的最好例子。功利主义者很难支持使得社会任何阶 

层饱受深刻和持久痛苦的主张，尤其是当富人牺牲相 

对微小的幸福就可以消除这种痛苦的时候。在功利主 

义看来，坚持个人权利等于设置了禁区，是掩盖残忍 

本性的道貌岸然的伪装。在此基础上，功利主义者认 

为，传统的正义概念没有多大用处。 

三、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缺陷 

诺齐克对这种极端自由至上主义的阐释涉及面极 

其广泛，他的精巧论证动摇了干预论者的理论，迫使 

他们进行痛苦的自我检讨。但是，诺齐克的理论却是 

建立在极为微弱的基础之上的。许多批评者指责诺齐 

克的理论缺乏论证来说明，人类拥有且仅仅拥有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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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不可或缺的权利，诺齐克将这些权利赋予人类 

以支持自己的结论：一个道德上正当的政府除了作为 

守夜人之外不能有范围更大的职能。事实上，诺齐克 

自己也承认“这本书并没有展示出关于个人权利之道 

德基础的精确理论” [11](7) 。通过认真研读诺齐克的著 

作，会发现这种批评有失偏颇，诺齐克对权利理论进 

行了论证，尽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论证由以下 

断言构成：如果政府的职能不局限于保护个人基本的 

不可或缺的权利之内，那么就会犯下现代批评者归之 

于功利主义的忽视个人之分立性的错误。他论证说， 

单独的个人可以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承受较小的痛 

苦和代价，但是在社会整体范围内却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为了促进整体或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某些 

人的利益， 社会不是一个放大的人。 “存在着不同的个 

人，他们分别享有不同的生命，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 

因为他人而被牺牲。 ” [6](179) 为了支持他的论证，诺齐 

克在开篇就以隐喻的方式对超出守夜人国家职能之外 

施加负担或限制的各种政策进行了攻击，这一隐喻事 

实上来自对加诸功利主义之上的首恶的描述。因此， 

不仅征税等同于强迫劳动，而且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 

超出基本权利的约束对财产权施加的限制以及对自由 

造成的制约，或者认为其他人的生命重于某一个人的 

生命，或者将一个不同的人作为他人的资源，这些都 

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对个人的牺牲。 [6](32) 因此， 

正义的观念允许以累进所得税的方式提供基本的需要 

或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诺齐克认为，这种正 

义观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真理，即“每个人都是分立的 

个人，而且他的生命是他拥有的唯一生命的事 

实” [5](32) 。一个人应该忍受对他人更有益处的成本， 

这种想法被表征为那个人的一种“牺牲” ，并蕴含着一 

种谬误：即存在唯一一个社会实体，个人的生命仅仅 

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像为了其他人的欲望而牺牲的 

个人的欲望，个人生命仅仅是他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一 

样 [6](32) 。功利主义犯下的主要错误在于：这种哲学赋 

予了国家比守夜人更为广泛的职能，这一指责构成了 

诺齐克理论体系的基础。 

诺齐克的论证中存在的悖谬在于：虽然它对任何 

形式的功利主义都持有敌意，但其结果却等同于为未 

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所最无法接受的结论之 

一，即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存在两种社会类型，在一 

种社会中少数人享有最大幸福，而多数人享有微乎其 

微的幸福，在另一种社会中幸福更加平均地分布，我 

们无法在这两种社会之间进行选择。对于功利主义者 

而言，当下情况是，无论是总和福利还是平均福利， 

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对于诺齐克而言，这种情况是一 

种历史条件：无论何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财富分配 

模式的实现都应该获取权利和权力，并自发地实现所 

有权的转移，同时不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在满足 

了这一历史条件的基本前提下，人们如何在既定生活 

模式下生存，以及总体上是否平等，都没有道德意义。 

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制度的唯一美德就是保护个人的 

为数不多的基本权利，唯一的罪恶就是没有保护个人 

的基本权利，实现这些权利的任何后果都是毋庸置疑 

的。 似乎诺齐克的基本道德权利模式是一种法律模式， 

就像法律上不能反对法定权利的运用一样，诺齐克的 

道德除了权利之外别无他物，因此，在道德上不能反 

对道德权利的运用。 

事实上，毫不妥协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优先性 

有时会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行使那些权益的实际后 

果，可能会包括非常可怕的情况。特别是，它会导致 

损害人们用以实现他们有理由认为很重要的事物，包 

括逃脱可以避免的死亡、 享有充足的营养和保持健康、 

有能力阅读、写字、计算等实质自由。这些自由的重 

要性不能因为 ‘自由权优先’ 的理由而被忽视” [9](55−56) 。 

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 

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 

陷入困境。我们实在难以同意接受简单的程序性规则 

而不计后果——不管那些后果对所涉及的人们的生活 

会何等可怕， 并且完全不可接受。 “普遍性地忽视后果， 

包括人们所能行使的(或不能行使的)自由，很难成为 

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评值系统的适当基础。 ” [9](56) 

一个社会的批评者为何会认为，社会只存在一种 

道德上恶的形式，即侵犯个人的权利呢？为什么不关 

注这种权利体系运行所产生的人类幸福或不幸的后果 

呢？在诺齐克的作品中，唯一的答案显然是，若将这 

种不幸视为道德关切的对象，并要求某些人帮助其他 

人有意义的话， 人们就只能像最大化功利主义者那样， 

漠视个人的分立性，并盲目地相信，那些做出这些帮 

助的人仅仅是唯一持续存在的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这 

一社会实体既做出了贡献又体验到了这一贡献所带来 

的善的平衡。当然，这只是假定，如果最大化的满足 

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实体所追求的，那么，功利主 

义是唯一可知的。它也假定，诺齐克权利哲学的唯一 

替代方案是不受限制的最大化功利主义，它不尊重个 

人而只体验快乐或满足；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悖论。 

如果我们承担了无聊乏味但无疑不可或缺的工作，面 

对诺齐克那些带有误导性的描述语句，如“为他人而 

牺牲一个人的利益”“将一个人视为他人的资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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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作为一个人的部分所有物” ，以及“强制性劳动” 

等等，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两个令人不满的备选方案 

时的印象就会消失。我们还必须以可识别性的对象来 

替换盲目地使用诸如“干涉自由”之类的概念，这一 

对象能使我们区分那些对自由施加的限制。将一个人 

的收入用来挽救其他人的巨大痛苦，与将他杀死或者 

基于同样的目的取走他的关乎性命的器官，情况会因 

对个人生命的不同影响而有所不同。但是，如何才能 

合理地将它们整合起来，并以同样不合法的形式予以 

禁止呢？如果我们构建一个用以批评法律和社会的合 

理的权利理论，恐怕我们就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人们 

能否自由地选择是否工作或者选择做什么？对一个人 

的工资或收入征税，这在对一个人所施加的负担的意 

义上与强迫劳动有什么不同呢？这真的会令他作出牺 

牲，或者使他的身体沦为他人的一种资源吗？使他人 

致伤或致残这一公认的禁令，或者不允许为了他人的 

利益取走一个人的关乎性命的器官这一绝对的道德权 

利的存在，是否会支持一个结论，即存在一项绝对的 

道德权利，除了用于支持警察和军队的税金外，禁止 

对所有人的工资或继承来的资产征税？一个人从巨大 

的痛苦中获得的巨大收益或解脱，难道不能超过其他 

人的较小的收入损失的重要性吗？这种重要性是不是 

仅仅在得失属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社会实体”的时 

候才有意义呢？一旦我们动摇了这一假设，并对不同 

具体自由施加的不同限制，以及这些自由对于引导有 

意义的生活或个人的发展之间的重要性进行了区分， 

那么，它们都会像不加限制的最大化功利主义一样， 

忽视人的分立性并威胁到个人的不可侵犯性的道德重 

要性，这种想法就会烟消云散。 

即使社会制度可以像诺齐克认为的那样，仅仅从 

单一的来源推导出其道德来，即使那一来源是个人权 

利，道德上的恶行在于侵犯个人权利，而且即使这类 

权利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分立性，为什么这些权利不 

应该受到限制呢？边际约束：从边沁到诺齐克都将其 

称为对他人的消极服务，即禁止诸如谋杀、攻击、偷 

窃以及违约之类的事情，为什么不应该包括一种基本 

的权利，它能够从正面满足大量需要、解脱痛苦或者 

提供基本的教育与技能，并且相对于满足的需要以及 

满足这一需要进行征税的财政来源来说，这些服务的 

成本较低？为什么要想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财产就 

要拥有绝对的、持续的、排他性的、可继承性的以及 

不可改变的特性呢？在我看来，诺齐克尤其要回答这 

一问题，因为他清楚，虽然对他而言，权利构成了行 

为约束的唯一来源，但权利并不需要满足最大化的目 

的 [6](28−29) ； 权利施加的责任就是像诺齐克所坚持的 “边 

际约束” ，因此，权利形成了一个保护性壁垒，它能使 

一个人实现他为自己塑造的生活目的；而且，诺齐克 

也认为，那就是赋予生活意义的个人方式 [6](48−50) 。诺 

齐克的边界约束“遵循了人的目的性原则,尤其尊重了 

所有的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些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弱者、社会最不利者有无尊严、价值，有无要 

求与强者、社会最有利者一样的平等权利，边际约束 

是不问的。所以，边际约束一方面尊重了人，另一方 

面又贬损了人， 人类社会又有回归动物界的可能” [12] 。 

四、结论 

有意义的生活不仅要保护自由免于刻意的限制， 

而且它的实现也需要各种资源和机会，但这只是一个 

陈旧的见解。除了少数拥有特权和幸运的人之外，自 

我塑造生活以及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有时是通 

过积极地分配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 

不是通过消极权利的架构而自发予以保障的事物。如 

果一个人的自由要有助于增进福利，他就需要一定的 

物质和社会条件，如果缺乏这些条件的支持，那么就 

没有什么更有可能使自由陷入危险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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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 
——On Nozick’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f 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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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especially after John Rawls’s ‘A theory of Justice’ was published, 
the utilitar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suffered lots of serious criticism.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se criticism is that the 
biggest  fault of maximal utilitarianism  is that it  ignores  the moral  importance of  the separateness of persons, and the 
proper object of maximization should be the average welfare rather than the total welfare. While Robert Nozick points 
out that this kind of utilitarianism might be misused, which might cause the arguments for all attempts to eliminate all 
kinds of inequalities, this no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his libertarian political theory. As a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this 
new  idea,  it  establishes  the  absolute  supremacy  of  individual  rights,  but  the  paradox  of  this  theory  might  lead  to 
unacceptable conclusions; besides it will get into trouble because its negligence of consequences ignores people’s actual 
freedom  in  real  life. Therefore,  this new  idea,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hining  points,  is not  convincing  in  the  final 
analysis. 
Key Words: Nozick; separateness of persons; utility; rights; boundary constraint; mor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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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Spinoza’s theory of natural law emphasizes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among natural law, natural right and 
natural power. Outuardl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seems to be arbitrary and puzzling. However, we can start with the 
base  concept  of  substance,  and  divide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into  two  parts  of  contexts,  that  is,  the  context  of 
substance and the context of individuality. And with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will be intelligible and significant. One kind of ideal ideology is indicated b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context, while one kind of realistic politics is indicated b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context. 
To clarif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it is nessary to clarify the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contexts. 
Key Words: Spinoza; substance; rationality; freedom; natural law; natura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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